
舞水〔2025〕34号                     签发人：崔盘营
                                        办理结果：B

对市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第53号建议的答复
李幸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矿建街道地下水超采项目建设进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出的地下水超采项目项目法人为舞钢市龙凤湖旅游开发投资有限公司，项目主要涉及矿建办等4个乡镇，主要建设内容为铺设管道连接村内自来水管网，达到压采地下水的目的。项目于2023年10开工建设，原计划2024年6月底前完工通水，因矿建办标段施工单位施工组织不到位导致项目进展缓慢，期间我局多次督促项目法人尽快复工，完成剩余建设任务并通水。经水利局、项目法人共同协调，于2025年5月20日复工，预计6月底完成剩余建设任务并通水。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水利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希望以后多提宝贵意见。

2025年6月1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舞钢市水利局    0375-8122481
联系人：于东洋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督查事务中心（2份）
舞钢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5年6月11日印发



